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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撮要 

1.1 审计发现及意见 

1.1.1 避免道路工程两年内重复开挖的机制及其执行情况 

“协调小组”会议既不能掌握过去两年的所有工程，也不会产生一个正式的协调

结果供小组成员落实执行，所以即使投入不少资源，亦有不少人参与，并没有产生实

质的协调结果。 

而行政程序上真正作为把关的民政总署审批准照及每周协调会议亦存在漏洞。就

审批方面，相同施工地点欠缺明确定义、GIS 系统投入使用一年多工程数据仍未完备、

申请施工的位置若有已开工但未完工的工程不视为重复开挖，导致出现两年重复开挖

但仍获发准照，且无需交双倍准照费用的情况。而每周协调会议只会协调未来一个月

开展的工程，且流程上未能有效发挥法例赋予的惩罚性手段，所以主要靠公共事业机

构自觉提出配合。此外，基于本澳道路狭窄的环境，民政总署表示絶大部分的工程无

法同一时间施工。因此，经协调的工程基本上亦只能省回反复开挖及重铺路面的少量

时间，作用有限。 

在落实协调结果方面，民政总署并不会跟进工程是否按协调结果执行。故此，目

前花了很多人力物力的协调机制，未能发挥到政府及市民所期望的作用。 

1.1.2 道路工程施工进度的监督机制及其执行情况 

民政总署有责任对工程的施工进度进行监督，但署方却长期放任不管。首先，就

工程日数的审批方面，对外没有要求所有申请均需提出说明及合理依据，对内又未有

就工期审批制订标准及指引，难以确保所批出的工期合理。同时，署方容许工程完工

后才办理续期，等同放弃对申请延期的控制。此外，虽然续期费用较首次申请高，但

是否具足够阻吓力值得商榷，而实际上，审计署所抽查的 36 个超出首次批出工期的

个案分别有 2 至 72 日的延误，造成的影响达 1,019 日。 

至于实际工期计算方面，民政总署未有规范工作人员对每项工程的实际施工日数

作出正式计算，甚至没有对实际执行作出有效的监察，“稽查记录”的完整及准确性

亦令人怀疑，根本无法控制工程尽快完成，可见署方并没有好好利用监督机制以及法

例赋予的权力去合理压缩工期，减少对市民的影响。 

由于存在以上的管理问题，加上稽查人员架空停工审批把关等种种现象，署方必

然无法有效掌握及处理所有逾期个案。在 36 项延误个案中，有 11 项工程准照已逾期，

但没有办理续期手续，导致特区政府的收入损失了 107,160 澳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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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审计建议 

 短期而言，重新审视准照审批及协调会议的环节，并建立一套完善有效的机

制，以确保在目前的客观环境下减低道路工程对市民的影响。 

 中长期而言，重新审视澳门道路开挖工程的客观环境，通过科学分析就如何

减少道路工程开挖的频率、如何便利减少工程必须的工期日数、甚至从根本

上着手减低开挖路面的需要，从这三方面分析目前存在哪些客观限制，并研

究如何从更高层面解决这些问题。 

 重新审视现行道路工程工期审批及监督实际工期等两方面的运作，制订有效

的机制以确保能有效缩短工期，以达致确保道路工程对市民造成的影响减到

最低。 

1.3 审计对象的响应 

1.3.1 交通高等委员会 

委员会于书面响应中主要介绍了“协调小组”的工作成效，包括：利用大型工程

年度总计划，大幅减少滥用紧急准照；在进行大型公共工程时，协调专营公司于施工

范围内预埋管线，减少重复开挖等，并列举多个例子以反映协调机制所取得的显著成

效。委员会亦指出于 2016 年 4 月修订了「道路工程协调机制」，以及经运输工务司司

长于 2016 年作出重要指示后，于 2016 年底开始在合理情况下预埋管线减少重复开挖，

并加强宣传等。2017 年则将继续优化协调机制，对全澳道路进行分级、规范同一区内

同一期间不开展多于一项大型工程，以及要求施工单位繁忙路段在夜间或假日施工

等，减少对交通的影响。但最后委员会亦感谢审计署提出的意见及建议。 

1.3.2 民政总署 

民政总署表示感谢、认同及接受审计报告提出的审计意见及建议，并将通过各项

改善措施积极改进道路工程的协调管理工作。在协调方面，日后会通过管理的改善加

强协调力度，改善过往准照审批的不足；对协调会议的共识作出记录，以及加强沟通

以减少出现未能配合或遗漏的工程等。至于监督方面，将完善监管机制，包括细化审

批准则；要求提交具体的施工计划；续期申请须具备充足理据，并在准照期限内提交；

考虑以《动工笔录》登录日期为工程起始日，恢复路面原状为竣工日作计算，以及加

强对施工状况及稽查人员的监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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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引言 

2.1 审计背景 

本澳的道路工程频繁，对道路交通构成重大压力，市民出行备受困扰。为改善道

路工程对市民带来的影响，故在原有由民政总署负责协调及监督道路工程的机制上，

特区政府于 2009 年在运输工务司司长任主席的交通高等委员会辖下设立了由交通事

务局负责统筹的“道路工程协调小组”（下称“协调小组”）。根据“协调小组”的设

立文件，成立小组的目的是“协调及监控掘路工程的批准及施行，以确保掘路工程对

市民造成的影响减到最低。”  

然而，近年市民大众仍经常反映本澳道路工程频繁扰民，而立法议员亦多次向行

政当局就道路工程的协调管理提出质询。故此，审计署对道路工程的协调与管理这一

议题进行探讨。 

相片一：本澳的道路工程（一） 

 

审计署摄于 2015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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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二：本澳的道路工程（二） 

 

审计署摄于 2015 年 7 月 9 日 

2.2 基本数据 

2.2.1 道路工程的数据数据 

道路工程可由私人或公共部门开展进行。私人道路工程主要涉及各公共事业机构

（包括提供电、水、电讯、电视及天然气等服务的公司）进行的管线工程，以及一些

私人建筑项目接驳管线的工程，有关工程必须取得民政总署发出的工程准照方可开

展1。而公共部门所开展的道路工程则主要涉及重铺路面及兴建道路、交通基建、下

水道等设施，但无需向民政总署申请工程准照。 

于 2014 及 2015 年，涉及开挖路面的私人道路工程2之准照数目为 4,564 项，而实

际进行的私人及公共部门道路工程则分别为 3,257 项及 201 项，详见下表： 

  

                                                      
1
 根据第 28/2004 号行政法规第四条第一款、由该行政法规所核准的《公共地方总规章》第二十条第
一款及经第 2/2002 号行政长官批示命令公布的《民政总署组织架构规章》第三十八条第(六)项，规
定公共事业机构及私人若希望在公共道路进行开挖坑道的工程，须向民政总署申请工程准照。 

2
 道路工程准照包含「坑道工程」、「斜切行人道路缘石及将行人道的高度或材料更改」、及「暂时移走
围栏或以活动围栏代替固定围栏」3 类，而只有「坑道工程」涉及开挖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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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2014 及 2015 年私人及公共道路工程数据数据 

道路工程 
2014 年 

（项数） 

2015 年 

（项数） 
工程总数 百分比 

发出的道路工程准照数目 
(公共工程无需申请工程准照) 

2,543 2,021 4,564  

实际开展的道路工程数目  

私人道路工程 1,729 1,528 3,257 94.19% 

公共部门道路工程注 115 86 201 5.81% 

实际开展的道路工程合计 1,844 1,614 3,458 100% 

数据源：整理自民政总署、交通事务局及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 

注： 于 2014 及 2015 年开展道路工程的公共部门包括民政总署、交通事务局、土地工务运输局、
建设发展办公室、运输基建办公室、房屋局、邮政局3、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委员会4、环境

保护局及教育暨青年局共 10 个部门。 

从上表可见，2014 及 2015 年曾进行的私人道路工程合共 3,257 项，占实际开展

的道路工程总数的絶大多数，达 94.19%。 

而私人道路工程当中，可分为紧急工程及非紧急工程两大类。民政总署表示紧急

工程以抢修为主，因有关工程为不可预视及具迫切性，故一般会予以批准及无需进行

协调。反之，非紧急工程会透过现行的协调机制，将相同地点的不同工程尽量安排一

同施工，以减省每项工程重铺路面的时间，从而减低对市民的影响。在 2014 及 2015

年的 1,729 项及 1,528 项开掘路面的私人道路工程当中，以非紧急工程为主，分别有

1,153 项及 1,158 项，详见下表： 

表二：2014 年及 2015 年私人坑道工程性质分类 

工程性质 2014 年 百份比 2015 年 百份比 

紧急工程 576 33.31% 370 24.21% 

非紧急工程 1,153 66.69% 1,158 75.79% 

合计 1,729 100% 1,528 100% 

数据源：整理自民政总署提供的数据。  

                                                      
3
 于 2017 年 1 月电信管理局并入邮政局，合并后的单位更名为邮电局。 

4
 于 2016 年 1 月并入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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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2014 及 2015 年曾进行涉及开掘路面的私人道路工程的街道，详见下图一及

图 二。 

图一：2014 及 2015 年澳门半岛曾进行工程的街道注 1 

数据源：整理自民政总署提供的数据。 

注 1：工程地点是按民政总署道路工程准照上显示的街道进行整理。 

注 2：公共事业机构指分别提供电、水、电讯、电视及天然气服务的不同公司。 

注 3：指其他领取准照开展道路工程的私人机构单位。 

公共事业机构 1
注 2

 

其他
注 3

 

公共事业机构 2
注 2

 

公共事业机构 3
注 2

 

公共事业机构 4
注 2

 

公共事业机构 5
注 2

 

公共事业机构 6
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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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2014 及 2015 年凼仔及路环曾进行工程的街道
注 1

 

数据源：整理自民政总署提供的数据。 

注 1：工程地点是按民政总署道路工程准照上显示的街道进行整理。 

注 2：公共事业机构指分别提供电、水、电讯、电视及天然气服务的不同公司。 

注 3：指其他领取准照开展道路工程的私人机构单位。 

  

公共事业机构 1
注 2

 

其他
注 3

 

公共事业机构 2
注 2

 

公共事业机构 3
注 2

 

公共事业机构 4
注 2

 

公共事业机构 5
注 2

 

公共事业机构 6
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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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道路工程的相关法例及审批、协调和监管单位 

2.2.2.1 《公共地方总规章》第二十一条 

为减少在同一街道的相同地点出现重复开掘的情况，《公共地方总规章》第二十

一条作出了如下规定： 

一、如发出准照的主管实体事先知悉将有工程导致短暂妨碍车辆或行人使用特定

街道或公共地方，则须书面将施工日程表通知可能于该地点进行同类工程的

其他利害关系人，以便各项工程于同一期间进行。 

二、如上款所指任一利害关系人于有关期间不展开工程，但自发出通知之日起计

两年内申请于相同地点施工，则须就有关准照缴付金额相当于现行费用两倍

的补偿金，即使该利害关系人原可获豁免准照费亦然；但工程的必要性在该

通知之日无法预计，或因不可抗力所致者除外。 

2.2.2.2 “协调小组” 

2009 年，运输工务司司长为更好落实《公共地方总规章》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及减

低掘路工程对市民的影响，设立了“协调小组”。“协调小组”是由交通高等委员会成

员所属部门、政府部门及特邀单位（提供水、电、电讯服务等公共事业机构）组成，

由交通事务局担任统筹单位。“协调小组”成员详见下表（有关“协调小组”各成员

所负责的具体工作情况详见附件一）： 

表三：“协调小组”的成员 

1 交通高等委员会成员所属部门 

交通事务局 

民政总署 

土地工务运输局 

治安警察局 

海事及水务局 

2 其他政府部门 

地图绘制暨地籍局 

能源业发展办公室 

建设发展办公室 

运输基建办公室 

电信管理局5
 

3 特邀单位 
7 间分别提供电、水、电讯、电视及天然气

服务的公共事业机构 

数据源：交通事务局提供的数据。 

                                                      
5
 于 2017 年 1 月电信管理局并入邮政局，合并后的单位更名为邮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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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协调小组”的设立文件，小组只负责协调审议主干道及大型工程，当中絶

大部分是私人工程的协调，而有少部分属于公共部门与私人工程的协调6。小组每年会

收集各成员来年涉及公共路面开挖的工程计划，及将汇总的计划及相关资料发予各小

组成员。小组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协调道路工程。 

进行审计期间，“协调小组” 于 2016 年 4 月修订了协调机制部分运作模式，但当

中小组的性质及责任不变。按新协调机制，协调会议分为三种级别：(1) 一级：恒常

会议每两个月召开；(2) 二级：按工程具体情况由交通事务局与各部门领导或主管参

与；(3) 三级：按工程具体情况由司长与各部门领导参与。召开会议的级别取决于道

路工程对交通的影响，但截至 2016 年 9 月时仍未实施7。而小组成员方面，仍按旧机

制运作，邀请各公共事业机构出席会议及提交年度工程计划以作协调之用。 

2.2.2.3 民政总署 

根据《公共地方总规章》第二十条第一款及《民政总署组织架构规章》第三十八

条第(六)项，公共事业机构及私人若希望在公共道路进行开挖坑道的工程，须向民政

总署申请工程准照8，而有关工程准照只订明批准施工的日数，并没有具体施工日期。

同时，民政总署为落实《公共地方总规章》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就取得道路工程准照

的工程，会安排每周进行一次的道路工程协调会议，以协调工程施工及订定具体施工

日期。 

2.2.2.4 交通事务局 

根据第 3/2007 号法律《道路交通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及第 3/2008 号行政法规《交

通事务局的组织及运作》第十一条第(三)项，若有关工程有碍车辆或行人正常通行，

申请人须向交通事务局申请“临时交通措施许可”，方可开展工程。 

2.2.2.5 道路工程的审批与协调机制 

道路工程的管理由不同的审批、协调及监督机制组成，有关机制由“协调小组”

及民政总署负责，详见下图：  

                                                      
6
 公共部门开展的道路工程只占总体道路工程的少数（2014 及 2015 年合计不超过 6%）。当中若有大
型公共工程开展时，因为涉及开挖面较大，会同时协调公共事业机构（即私人工程）于施工范围内
预埋管线，以备日后发展及减少重复开挖。 

7
 透过综合考虑各个影响交通的参数包括：道路分级、流量、临时交通措施及占用日数，经计算所得
的数值将交通影响分级分为四个级别。但“协调小组”表示各项参数仍未具有相关统计数据以作参考，
而计算所得的数值结果对应之交通影响分级仍有待研究商议。 

8
 如属大厦接驳公共排水网的工程，需先向土地工务运输局申请工程准照，然后连同土地工务运输局
发出的准照，向民政总署申请开挖道路的工程准照。另一方面，公共工程无需向民政总署取得道路
工程准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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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道路工程的审批、协调及监督机制与相关负责单位 

 

 

 

 

 

 

 

 

 

 

 

 

 

 

 

 

 

 

 

 

 

 

 

 

 

 

 

 

 

注 1： 大型和涉及主干道的工程，经协调小组讨论前，可能已取得道路工程准照。 

注 2： 公共工程无需于民政总署每周协调会议进行协调。 

注 3： 在审计范围（2014 及 2015 年）以外，于 2016 年 4 月生效的《道路工程协调机制 2016》，明确规定交通事务
局在审批“临时交通措施许可”时，会再次审视有关申请有否涉及两年内重复开挖。局方表示早于 2014 及 2015

年期间已在收到“临时交通措施许可”申请时，会再审视是否涉及两年内重复开挖（即使局方人员有份参与
每周协调会议并知悉协调结果）。但若发现有关情况，只会再进行协调而不会否决申请。由于局方欠缺相关整
体业务管理数据，例如每一笔申请的检查结果、每一笔曾于两年内重复开挖而需另行协调的完整清单、相关
申请的最终协调结果及是否依然存在两年重复开挖情况等等，因此就于 2014 及 2015 年加入上述条款之前是
否能每一笔如实执行且整体发挥真正效用，以及局方如何就这些已知重复开挖的个案（譬如该地点过去两三
个月有工程完工）再通过后续协调避免两年内重复开挖，审计署亦无法作出核实。 

协调机制 

“协调小组会议” 

 每两个月进行一次，仅协调大型及主干道的道路

工 程。 

“协调小组”

负责 

“道路工程准照” 

 根据申请的工程长度、施工位置等数据进行审批，

以决定是否发出道路工程准照。 

 审批道路工程准照申请，若申请出现两年内重复开

挖，需收取补偿金。 

审批机制 
民政总署 

负责 

“每周协调会议”
注 2

 

 每周尽量协调未来一个月内将开展的非紧急工程。 

 连同交通事务局代表在会议考虑交通影响后，若条

件许可便批准开工，确定开工日期。 

民政总署 

负责 协调机制 

“临时交通措施许可” 

 经民政总署协调及同意开工日期后，向交通事务局

申请交通许可注 3。 

 

交通事务局 

负责 

“道路工程的监管” 

 监察《公共地方总规章》的遵守情况及在有需要时

作出处罚。 

 

民政总署 

负责 监督机制 

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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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由于道路工程以私人工程为主，而当中又主要以非紧急工程具条件进

行协调，故此，在道路工程的协调工作方面，审计署集中审查非紧急的私人道路工程，

以探讨相关部门如何妥善执行《公共地方总规章》第二十一条的规范。同时，在道路

工程监督方面，会探讨紧急及非紧急的私人道路工程，有否适当的规范及监管，以确

保工程不会出现延误。 

另一方面，由于“协调小组”及民政总署是负责协调道路工程以避免出现两年内

重复开掘的单位，民政总署更负责发出道路工程准照及监督，而交通事务局仅在协调

过程中提供交通意见，所以审计工作主要集中在“协调小组”及民政总署。 

2.3 审计目的及范围 

审计署于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3 月，对 2014 及 2015 年开展、涉及开掘路面

的私人道路工程（下统称“道路工程”）展开审查。是次审计目的，主要审查 2014 及

2015 年期间的道路工程协调管理工作是否具有良好的机制，避免非紧急道路工程出现

两年内重复开挖的情况，以及就道路工程的施工进行适当的监督，以确保道路工程对

市民造成的影响减到最低。具体审计范围如下： 

 避免道路工程两年内重复开挖的机制及其执行情况； 

 道路工程施工进度的监督机制及其执行情况。 

2.4 审计对象 

由于“协调小组”及民政总署是负责协调道路工程以避免出现两年内重复开挖的

单位，而根据《民政总署组织架构规章》及《公共地方总规章》，民政总署更具有对

道路工程发出准照及进行监督的职责。因此，是次审计项目的审计对象为交通高等委

员会辖下“协调小组”及民政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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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审计结果 

3.1 避免道路工程两年内重复开挖的机制及其执行情况 

审计署对“协调小组”及民政总署在避免两年重复开挖所进行的相关工作进行审

查。审查结果反映现行的道路工程协调工作未能有效避免道路工程出现两年内重复开

挖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3.1.1 审计发现 

3.1.1.1 避免两年内重复开挖的机制 

如上文第 2.2.2.5 点基本数据所介绍，道路工程的管理由不同的审批、协调及监督

机制组成，而对于如何避免道路工程出现两年内重复开挖的情况，主要涉及 3 个工作

环节，分别是： 

1) “协调小组”每两个月一次的协调会议（协调机制） 

属促进协调沟通的平台，会议仅负责协调大型及主干道的道路工程（公共及

私人道路工程），但不会审批道路工程的具体开工日期。 

2) 民政总署发出道路工程准照（审批机制） 

审批道路工程准照申请，审核申请施工的地点有否涉及两年内重复开挖，倘

属重复开挖，会拒絶有关申请或按《公共地方总规章》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之

规定收取补偿金。 

3) 民政总署每周协调会议（协调机制） 

协调未来一个月内将开展的非紧急道路工程，结合交通因素订定具体开工日

期，并尽量协调于相同路段开展的道路工程一同施工，以避免重复开挖。 

而有关协调方面，根据现行做法是安排同一地点进行的各项工程，有序地一同施

工，减少重复开挖，从而减省反复开挖、重铺与养护路面及漆上地面标线等工序的时

间。一般会安排一间公司先打开路面完成其需进行的工程，然后紧接再由第二间公司

进行施工，由此让各公司尽可能使用同一条坑道施工，直到最后一间公司完成施工后

才恢复路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亦会要求将坑道挖阔以便各工程方可同时施工。但因

本澳的环境所限，民政总署表示有些位置在挖开路面后才发现有其他管线阻碍而无法

施工，而且开挖大的坑道会占用较多的路面范围而影响通行，故此实际操作时往往很

难达致上述协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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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 3 个工作环节未能有效管理道路工程以避免出现两年内重复开挖，当

中的主要问题请见下图，至于详细的审计发现内容则见第 3.1.1.1.1 点至 3.1.1.1.4 点： 

图四：避免两年内重复开挖的机制运作及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 

 实际执行上只针对两年内已完成的工程，至

于仍在进行的工程，不论申请者是否已安排

与有关工程在同一期间施工，均会批准申请

及不会依法收取准照补偿金。 

 此外，部门对法例所指的相同地点是以具体

施工点而非一个路段计算（例如两个路口之

间）。若存在两个施工位置很接近是否会视为

相同地点，部门没有具体定义。 

“道路工程准照” 

 按法例当部门就施工位置作出通知后，

欲于相同地点施工的申请人没有在有关

期间提出申请，而是自通知日起两年内

才提出，须缴交准照补偿金（即双倍准

照费）。 

 审核申请施工的位置于过往两年内是否

曾有工程完工，以尽量避免相同地点于

两年内重复开挖。 

 协调的项目主要靠公共事业机构自律及主动

配合，机制无法确保完整协调。 

 若工程未能配合或协调有所遗漏，因已批出准

照及收取费用，无法加收准照补偿金（即双倍

准照费）。 

“每周协调会议” 

（由民政总署协调、交通事务局及 7 间公共

事业机构参与） 

 每周尽量协调以避免未来一个月内将开

展的非紧急工程重复开挖。 

执行协调结果 

 确保落实协调，于同一期间进行的工程，

在未恢复路面下紧接施工，以减省反复开

挖及重铺路面的工序、减少占用路面的

时 间。 

 缺乏完整记录以反映以上所协调的项目及具

体协调情况。 

 因记录不完整难以执行后续跟进，以确保按协

调结果执行。 

 部门亦没有明确规定需作跟进工作。 

“两个月一次协调会议” 

（由交通事务局任统筹、民政总署及相关 

政府部门，与 7 间公共事业机构参与） 

 协调以避免两年内在相同地点重复开挖。 

工作环节 

 

 非权力机关，仅属协调沟通平台。 

 协调只属方向性的共识、仅得出大概的开工时

间，并没有正式的协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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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1 “协调小组”会议的功能定位 

“协调小组”每两个月一次的协调会议，主要协调涉及主干道及较大型的道路工

程9，以尽量合并施工、缩减工期以避免重复开掘，小型工程则不会讨论。“协调小组”

表示，会议只属一个协调平台，主要进行原则及方向性的讨论，并不会落实具体开工

日期，亦不会讨论是否批准工程项目的执行。实际上，“协调小组”并非法定组织，

没有组织法或任何运作规章10，亦不具权限对道路工程发出任何准照。 

此外，“协调小组”表示由于会议所协调的道路工程均属大型项目11，短时间内不

会重复出现，必定会记得有否涉及两年内重复开挖，故此“协调小组”并不会翻查数

据查看有否出现两年内重复开挖的情况。同时，因申请开展工程的单位可以透过 RMS

系统12了解工程会否涉及重复开挖，故此相信有关单位会自行遵守避免两年内重复开

挖的规定。 

从上述情况反映，“协调小组”并非权力机关，只属沟通平台，有关协调会议只

会协调出非强制性、大概的开工时间，而且亦没有严谨的机制为避免出现两年内重复

开挖把关。 

3.1.1.1.2 审批工程准照及收取补偿金的处理 

根据《公共地方总规章》第二十一条，民政总署（发出准照的主管实体）需就道

路工程通知其他可能于该地点进行工程的人士，以便各项工程于同期进行。欲于相同

地点施工的人士若没有在有关期间提出申请，而是自通知日起两年内才提出，须缴交

等同现行准照费用双倍的补偿金，但在通知日无法预计工程之必要性或属不可抗力的

情况除外。 

实际运作上，民政总署表示于处理道路工程准照申请时，会对两年内重复开挖进

行把关，过往主要凭记忆及人手翻查数据，以确认申请是否涉及两年内重复开挖。但

自 2014 年 9 月起，开始试行「坑道工程准照申请系统」（下称“GIS 系统”）后，便

主要透过 GIS 系统确认准照申请有否出现两年内重复开挖13。 

                                                      
9
 “协调小组”未有对大型、小型道路工程作出具体定义。小组只曾经表示工期在一至两周内的工程
均属小型工程。而会议一般只会讨论十多项大型道路工程项目。 

10
 “协调小组”于 2008 年由运输工务司司长任主席的交通高等委员会决议成立。小组的设立文件属一
份名为「道路工程协调机制（初稿）」的文件，2009 年以报告书附件的方式呈运输工务司司长批准。 

11
 “协调小组”表示例如 2010 年开展的高士德大马路下水道工程。 

12
 RMS 系统即「道路工程维护管理系统」（Road Management System），是“协调小组”为道路工程管
理构建现代化讯息管理系统而建立的计算机系统，现时主要用于临时交通措施许可的申请。系统记
录了有关申请的相关信息，包括实施位置、日期时间等数据。公共事业机构及政府部门可直接登入
RMS 系统申请临时交通措施许可。 

13
 GIS 系统是为道路工程的准照审批及监管进行电子化管理而设。公共事业机构可直接登入系统申请
道路工程准照，但其他申请者需向民政总署提交纸本申请，再由该署工作人员将申请数据输入系统。
GIS 系统具有地图，可显示工程施工的具体位置。系统亦可搜寻施工位置若干距离的其他工程的位
置数据，包括 i) 两年内完工的工程、ii) 已申请准照但未获批准的工程、iii) 获批准照的工程及 iv) 经
协调获批准开工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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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年内重复开挖的判定准则，民政总署表示申请施工的位置若过去两年内曾

有道路工程竣工将视为重复开挖。然而，若工程仍在施工中或处停工状态，则不会视

申请为重复开挖。至于两个施工位置很接近是否会视为相同地点，部门没有具体定义，

只表示即使位置并非重迭但认为对交通有影响，尤其涉及封路，亦可能不获批准14。

此外，署方亦会考虑导致两年内重复开挖的情况是否可归责于申请人15。如可归责于

申请人，一般不会批准有关申请，除非工程有必要性，例如涉及公众利益，才会考虑

批准，而且亦会按法例收取等同现行准照费用双倍的补偿金。有关 2014 及 2015 年涉

及两年内重复开挖的准照申请情况，见下表： 

表四：民政总署表示涉及两年内重复开挖的道路工程准照相关情况注 1 

涉及两年内重复开挖的准照申请 2014 年 2015 年 

否决的申请 4 19 

批准的申请 21 76 

收取补偿金 没有资料注 2
 31 

没有收取补偿金 没有资料注 2
 45 

数据源：民政总署提供的数据。 

注 1：由于欠缺完整的资料，审计署难以核实有关数据是否完整。  

注 2：民政总署表示，2014 年并没有统计收取补偿金的数目。 

然而，民政总署现行做法只将与已完工工程施工位置重迭之申请视为重复开挖，

但与未完工的工程施工位置重迭，不论有关申请是否已安排与位置重迭的工程在同一

期间施工，则仍可获批准照，有关处理将导致审批两年内重复开挖的把关工作存在漏

洞。 

另一方面，在批出准照后若再有其他工程申请于相同位置施工仍会获批准照。对

于上述涉及全部或部分位置重迭的工程准照，如何避免重复开挖，民政总署表示工程

取得准照后仍需在民政总署每周协调会议进行协调，将透过会议尽量协调有关工程一

同有序施工。然而，若按现行机制先批准照、后进行协调，当每周协调会议阶段若未

能有效协调而出现两年重复开挖时，由于已发出道路工程准照及收取了准照费用，将

无法再向申请人收取补偿金。 

同时，2014 年 9 月 GIS 系统启用后，民政总署便透过有关系统对两年内重复开

挖的工作进行把关。然而，民政总署表示需先将过往的道路工程数据输入到 GIS 系统

才可。但该署亦指，截至 2015 年 12 月仍未完成输入所有数据，2014 年（1 月至 8 月）

                                                      
14

 署方举例工程申请于街尾施工，但两年内在街头曾有工程完工，若街道长，对交通较少影响，可获
批；若街道短则可能对交通影响较大，将不获批。 

15
 是否可归责于申请人是指，工程申请是否因申请人自身所需而提出。民政总署曾举例，新大厦落成
接驳水、电渠，或由政府要求开展的相关道路工程，工程并非因申请人自身需要所提出，故不属于
可归责于申请人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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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输入了 85%，而 2013 年的数据则输入了 65%。而民政总署表示暂时未有具体

计划及未能推测何时将完成输入过往之准照数据。故此，现行机制存在遗漏发现两年

内重复开挖，少收补偿金的风险。 

而事实上，审查亦发现民政总署批准了一些存在施工位置重迭的工程准照申请，

同时亦没有收取补偿金的情况。例如在莲花海滨大马路，有两项工程分别于 2014 年 4

月及 5 月完工，但相隔约 6 个月后，于 2014 年 10 月，民政总署却批准了另一项工程

的工程准照；而于青洲大马路亦发现有同类情况，一项工程于 2014 年 7 月完工，但

民政总署于 2015 年 3 月（即相隔约 8 个月后）却批准了另一项工程的工程准照。而

署方就有关个案的解释是由于未及输入数据到 GIS 系统所致。由此反映在审批准照的

工作环节，部门就监督两年重复开挖的工作有欠完善。 

3.1.1.1.3 协调工程一同施工的处理 

各项已取得准照的道路工程，会透过民政总署每周协调会议进行协调，以落实具

体开工日期，及避免有关工程出现两年内重复开挖的情况。根据现行做法，会议只协

调在未来一个月内准备开展的道路工程16，以安排同一地点进行的各项工程有序一同

施工，减少重复开挖，从而减省反复开挖及重铺路面的时间17。然而，署方亦补充，

因本澳的环境所限，实际操作时往往很难达致上述协调效果，因此有关做法只属最理

想的协调安排。而会议上有哪些工程需协调一同施工，主要由各公共事业机构负责提

出，民政总署表示不会核实是否所有在相关街道的工程均已被提出没有遗漏。此外，

署方表示在每周协调会议阶段不会再确认工程是否与过往两年内完工的工程出现施

工位置重迭，因在审批道路工程准照时已作出有关判断。 

民政总署亦表示，因施工现场的地下状况多变，故此会议上只订定由那间公司先

进场施工及其开工时间，而其他公司的施工次序及具体时间会在工程进行期间由各公

司于施工现场再作安排。 

该署亦表示，当有多间公司需在同一地点开展工程时，不论谁先提出，均需要等

待各有意施工单位准备妥当，才会批准开工。然而，所批准的开工日期并没有正式文

件记录，只由与会者自行记录。至于如何监督按议定的日期开工，民政总署表示由于

过程涉及取得“临时交通措施许可”这些非署方负责的程序及可能出现突发事件，因

此该署不会跟进是否按议定日期动工。当有关机构准备好动工，便会通知署方人员到

施工现场签署动工笔录。但对于协调的成效，不论“协调小组”、民政总署或交通事

务局均未能提供完备的管理数据数据，例如经协调的工程原本每项的施工日数需多少

日、经协调后的日数是多少日这些相关信息均没有，亦因此无法提供有关协调成效的

具体数据。  

                                                      
16

 公共事业机构会向民政总署申报未来一个月内已准备开展的工程。该署会就各公司所申报开工的项
目，按公司名称及施工的街道整理一份表格发给各与会者以便在会议上讨论。 

17
 一般会安排一间公司先打开路面完成其需进行的工程，然后紧接再由第二间公司进行施工，由此让
各公司尽可能使用同一条坑道施工，直到最后一间公司完成施工后才恢复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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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抽查的样本中发现一些工程项目存在有条件协调，但未有一同施工的情

况。当中所涉及的工程项目，均属于已取得道路工程准照，即民政总署已掌握施工位

置，知悉开挖路段存有全部或部分重迭，但却没有协调工程一同施工。有关的问题样

本个案合共 9 个（涉及 18 项工程），当中的工程施工时间相隔 1.5 个月至 17.5 个月不

等，反映存在两年内重复开挖的现象。而当中有 2 个个案（见下表五序号 1 至 2）民

政总署确认遗漏协调，而其他个案民政总署则以以下 5 类原因来作出解释，但一概未

能提供文件支持所作出的回复： 

 工程由其他部门主导。 

 稽查人员已离职，但根据 2017 年 1 月实地查察及专业判断，认为有关工程

已配合其他工程进行，故怀疑相关稽查记录存在错漏。 

 因交通安排，其中一项工程未有条件进场施工。 

 大范围开挖的工程未能配合小型工程。 

 推断其中一项工程没有进行施工。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有关民政总署的具体回复内容详见附件二，而个案的工程施

工位置详见附件三）： 

表五︰工程开挖位置重迭但未有协调一同施工的个案 

序

号 

所属 

街道 

工程

项目 
准照日期

注 1
 动工日期 完工日期 

工程项目 

相隔时间 

部门回复归纳 

（详细情况见附件二） 

1 

石
排
湾
马
路 

A 2013/11/27 2014/11/7 2014/11/28 

约 5 个月 

部门回复 

 公共事业机构没有主动提出配合
另一项工程。 

审计署备注 

 反映民政总署每周协调会议的运
作模式难以充份掌握各项将开展
的工程以进行协调。 

B 2014/3/25 2014/5/27 2014/6/3 

2 
莲
花
路 

C 2013/11/19 2015/1/5 ─
注 2

 

约 3 个月 

D 2014/4/2 2014/5/30 2014/10/7 

3 

河
边
新
街 

E 2013/11/19 2015/7/27 2016/4/19 

约 1.5 

个月 

部门回复 

 工程由其他政府部门主导 / 配合
不同政府部门工程。 

审计署备注 

 既提供不了文件支持解释，又解释
不了为何协调不可行。此外，由不
同部门各自协调，容易导致协调工
作分散，增加出现两年内重复开挖
的机会。 

F 2015/5/27 2015/6/3 20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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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属 

街道 

工程

项目 
准照日期

注 1
 动工日期 完工日期 

工程项目 

相隔时间 

部门回复归纳 

（详细情况见附件二） 

4 

东
望
洋
新
街 

G 2014/2/26 2014/7/28 2014/8/14 

约 9.5 

个月 

部门回复 

 两项工程已配合另一项工程，分别
于行人路及马路施工，故无需协
调。其后再指出因相关稽查人员已
离职，故于 2017 年 1 月进行实地
查察，结合专业判断认为工程 H

应已配合其他工程进行，并表示怀
疑工程 H 的稽查记录有错漏。 

审计署备注 

 部门未能提供文件支持其所作的
回复。同时，施工图则反映另一项
工程并没有于行人路施工，而工程
H 亦只是于马路的泊车位施工，有
关情况与部门的说法有异。 

H 2014/7/2 2015/6/1 ─
注 2

 

5 

青
洲
大
马
路 

I 2014/3/14 2015/4/24 2015/8/13 
约 9.5 

个月 
部门回复 

 因交通安排，其中一项工程未有条
件进场施工。 

审计署备注 

 反映未有按现行机制等待各有意
施工单位准备妥当，才批准开工。 

J 2014/4/22 2014/6/20 2014/7/9 

6 

路
凼
连
贯
公
路 

K 2013/11/25 2014/9/18 2014/9/24 

约 4 个月 

L 2014/4/4 2014/5/9 2014/5/27 

7 

南
湾
大
马
路 

M 2013/6/20 2015/7/1 2015/8/7 
约 17.5 

个月 
部门回复 

 大范围开挖的工程未能配合小型
工程。 

审计署备注 

 未有尝试以小型工程配合大型工
程的方法进行协调。 

N 2013/10/23 2014/1/9 2014/1/11 

8 

体
育
馆
大
马
路 

O 2014/10/10 2015/7/16 2015/12/23 

约 7 个月 

P 2014/11/24 2014/12/1 2014/12/10 

9 

劳
动
节
大
马
路
注 3 

Q 2014/2/27 2015/5/20 2015/7/15 

约 6.5 

个月 

部门回复 

 相关稽查人员已离职，故推断重复
位置当时其中一项工程没有施作。 

审计署备注 

 协调工作在施工前进行，故以实际
施工没有重复作为未能协调的理
由并不合理，而且部门未能提供数
据支持其解释。 

R 2014/5/29 2014/8/4 2014/11/9 

数据源：整理自民政总署提供的数据。 

注 1︰ 准照日期反映民政总署知悉有关工程，有条件进行协调的时点。 

注 2： 民政总署提供的相关数据中没有明确反映完工日期。 

注 3： 相关道路工程施工位置涵盖不同街道，准照及工程图则显示劳动节大马路属其中一条施工街道，但个案所指
的重复开挖具体位置为黑沙环新街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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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4 两年内重复开挖的情况 

为进一步探讨两年内重复开挖的情况，从表五明显出现重复开挖情况的街道中，

选取位于澳门半岛住宅区、街道相对狭窄的东望洋新街，对有关街道于 2014 及 2015

年曾开展的工程进行探讨。 

东望洋新街于 2014 及 2015 年曾开展 25 项18工程。基本上整条东望洋新街都曾进

行开挖工程，而工程的施工时间亦遍及多个月份，主要集中于 2014 年 7 至 10 月期间，

以及 2015 年 3 至 8 月期间进行。而当中更有 2 个路段在两年内曾于 4 及 5 个不同期

间有工程进行施工（见图六及图七）。 

而审计署曾于 2015 年 12 月及 2016 年 1 月到东望洋新街进行实地视察，两次均

有道路工程在施工。2015 年 12 月于愕斜巷至腊八街的一段路施工，而 2016 年 1 月则

于近巴冷登街至愕斜巷以及罗宪新街至腊八街的路段施工。从现场情况可见，工程占

据了部分行人路、泊车位及马路进行施工，对行人及车辆的通行，及附近店铺的营商

环境带来一定影响。（见下文相片三至相片八） 

另一方面，根据稽查文件所记录的工程施工实况，东望洋新街存在过半数工程于

停工或完工前曾进行重铺路面的工序，故此于相同地点施工的工程即使经过协调，亦

有可能未有按民政总署的协调原则施工，而是各自进行开挖及重铺工作，无法节省反

复开挖及重铺路面的时间。 

然而，由于民政总署每周协调会议的会议记录、工程稽查文件以及验收方面的相

关文件，未能完整反映有哪些工程曾协调施工，以及显示有关的施工次序安排等。同

时，民政总署亦未能指出工程于不同时点的具体施工位置19。故此，无法对东望洋新

街的重复开挖现象进行分析，探讨有关情况是由于遗漏协调或协调后没有跟进落实而

引 致。 

有关东望洋新街于 2014 及 2015 年开展工程的施工位置与时间的情况，详见以下

图五至图十，而有关实地视察的情况详见以下相片三至相片八：  

                                                      
18

 根据民政总署提供的数据，其中一项工程的准照显示地点为东望洋新街及若宪马路，但其工程图则
显示施工位置只有若宪马路，故将有关工程剔除，不纳入进行分析。 

19
 部分工程曾于不同月份施工，但民政总署提供的数据未能反映不同时间的具体施工位置。而经向民
政总署查询，部门回复表示在日常巡查工作之记录并无如此细微之记录事项，且负责之稽查人员已
离职，无法作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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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东望洋新街 – 2014 及 2015 年开展的道路工程状况
注 1,2

 

 

数据源：工程数据整理自民政总署提供的数据，地图由地图绘制暨地籍局提供。 

注 1： 根据民政总署的资料，其中一项东望洋新街的工程包含若宪马路的位置。 

注 2： 由于民政总署的记录未能清楚反映于不同时间的具体施工位置，故此只能按工程图则反
映整项工程的施工位置。  

A 

B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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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东望洋新街 – 2014 及 2015 年开展的道路工程状况 – A 部分
注
 

 

数据源：工程数据整理自民政总署提供的数据，地图由地图绘制暨地籍局提供。 

注： 于 2014 至 2015 年间共 6 个月曾有工程进行，分别为 2014 年 7 至 10 月及 2015 年 3 月及 12

月，工程数目达 8 项。6 项于 2014 年 7 至 10 月陆续进行，而另外 2 项则约 5 个月后于 2015

年 3 月才进行（有 3 项于 2016 年仍有施工记录），反映存在重复开挖的表象。  

工程 1 

批准工期： 

8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4 年 7、8 月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1 月 

工程 2 

批准工期： 

2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4 年 8 月 

工程 6 

批准工期： 

3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4 年 8 月 

2015 年 3 月 

2016 年 1 月 

工程 5 

批准工期： 

1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4 年 9 月 

工程 4 

批准工期： 

7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4 年 10 月 

工程 8 

批准工期： 

1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5 年 3 月 

工程 7 

批准工期： 

1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5 年 3 月 

工程 3 

批准工期： 

5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4 年 8 月 

2015 年 3 月 

2016 年 1、2 月 

有关范围于两年内共

有 4 个期间进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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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东望洋新街 – 2014 及 2015 年开展的道路工程状况 – B 部分
注
 

 

数据源：工程数据整理自民政总署提供的数据，地图由地图绘制暨地籍局提供。 

注： 于 2014 至 2015 年间共 8 个月曾有工程进行，分别为 2014 年 7 至 8 月及 2015 年 3 至 6 月、8

月及 12 月，工程数目达 15 项。6 项于 2014 年 7 至 8 月进行，而另外 9 项则约 7 个月后于 2015

年 3 月才陆续进行（有 4 项于 2016 年仍有施工记录），反映存在重复开挖的表象。  

工程 1 

批准工期： 

8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4 年 7、8 月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1 月 

工程 3 

批准工期： 

5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4 年 8 月 

2015 年 3 月 

2016 年 1、2 月 

工程 13 

批准工期： 

2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5 年 3、4 月 

工程 12 

批准工期： 

2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5 年 6 月 

工程 11 

批准工期： 

1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5 年 6 月 

工程 6 

批准工期： 

3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4 年 8 月 

2015 年 3 月 

2016 年 1 月 

工程 10 

批准工期： 

3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5 年 6 月 

2016 年 1 月 

工程 9 

批准工期： 

1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5 年 6 月 

工程 15 

批准工期： 

1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5 年 5 月 

工程 16 

批准工期： 

1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5 年 8 月 

工程 17 

批准工期： 

1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5 年 3、4 月 

工程 19 

批准工期： 

1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4 年 8 月 

工程 20 

批准工期： 

1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4 年 8 月 

工程 18 

批准工期： 

1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4 年 8 月 

有关范围于

两年内共有

5 个期间进

行施工 

工程 14 

批准工期： 

1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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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东望洋新街 – 2014 及 2015 年开展的道路工程状况 – C 部分
注
 

 

数据源：工程数据整理自民政总署提供的数据，地图由地图绘制暨地籍局提供。 

注： 于 2014 至 2015 年间共 8 个月曾有工程进行，分别为 2014 年 7 至 8 月及 2015 年 5 至 8 月、
10 月及 12 月，工程数目达 8 项。3 项于 2014 年 7 至 8 月进行，而另外 5 项则约 9 个月后于
2015 年 5 月才陆续进行（有 2 项于 2016 年仍有施工记录），反映存在重复开挖的表象。  

工程 1 

批准工期： 

8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4 年 7、8 月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1 月 

工程 10 

批准工期： 

3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5 年 6 月 

2016 年 1 月 

工程 21 

批准工期： 

4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5 年 6、7、8 月 

工程 22 

批准工期： 

1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5 年 5、6 月 

工程 23 

批准工期： 

1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5 年 10 月 

工程 12 

批准工期： 

2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5 年 6 月 

工程 24 

批准工期： 

2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4 年 7、8 月 

工程 25 

批准工期： 

1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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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东望洋新街 – 2014 及 2015 年开展的道路工程状况 – D 部分
注
 

 

数据源：工程数据整理自民政总署提供的数据，地图由地图绘制暨地籍局提供。 

注： 于 2014 至 2015 年间共 4 个月曾有工程进行，分别为 2014 年 7 至 8 月及 2015 年 6 月及 12

月，工程数目达 3 项。两项于 2014 年 7 月及 8 月进行，而另一项则约 10 个月后于 2015 年
6 月才进行（有 2 项于 2016 年仍有施工记录），反映存在重复开挖的情况。  

工程 24 

批准工期： 

2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4 年 7、8 月 

工程 10 

批准工期： 

3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5 年 6 月 

2016 年 1 月 

工程 1 

批准工期： 

80 天 

工程进行期间： 

2014 年 7、8 月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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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2014 及 2015 年东望洋新街各月份曾进行的工程数目
注
 

数据源：整理自民政总署提供的数据。 

注：部分工程曾于不同月份进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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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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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 

2015年5月 

2015年4月 

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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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三：东望洋新街实地视察情况（一） 

 

审计署摄于 2015 年 12 月 17 日 

相片中的地点为罗宪新街至腊八街的一段东望洋新街。 

 

相片四：东望洋新街实地视察情况（二） 

 

审计署摄于 2015 年 12 月 17 日 

相片中的地点为愕斜巷的一段东望洋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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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五：东望洋新街实地视察情况（三）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1 月 8 日 

相片中的地点为罗宪新街至腊八街的一段东望洋新街。 

 

相片六：东望洋新街实地视察情况（四）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1 月 8 日 

相片中的地点为罗宪新街至腊八街的一段东望洋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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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七：东望洋新街实地视察情况（五）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1 月 8 日 

相片中的地点为近巴冷登街至荒字巷的一段东望洋新街。 

 

相片八：东望洋新街实地视察情况（六） 

 

审计署摄于 2016 年 1 月 8 日 

相片中的地点为近荒字巷至愕斜巷的一段东望洋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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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审计意见 

根据“协调小组”的设立文件，小组的成立目的是“协调及监控掘路工程的批准

及施行，以确保掘路工程对市民造成的影响减到最低。”而小组的不同功能当中，首

要而且最关键的就是通过协调避免两年内重复开挖，希望相同地点的工程在同一时间

施工，以减低对市民的滋扰。而作为小组成员的相关部门执行职能的时候亦应按此方

向落实。 

一、 “协调小组”会议 

“协调小组”本质上并非一个权限机关，没有任何审批权，而只能通过会议

协调道路工程的安排。然而，小组会议既不能掌握过去两年的所有工程，也不会

产生一个正式的协调结果供小组成员中相关部门落实执行，更遑论对业务数据的

掌握，例如预计原本分开施工需要多少日数、协调后施工又预计需要多少日数以

及预计可节省多少的日数等自我衡量协调机制成效的数据。所以即使投入不少的

资源，亦有不少人参与，有关小组的会议实际上只是两个月一次的沟通大会，并

没有产生实质的协调结果。 

二、 民政总署审批准照及每周协调会议 

从流程次序上，民政总署准照审批及每周协调会议才属于把关的环节，然而，

须要指出的是： 

 基于紧急工程的本质，有关环节只能针对非紧急工程20。 

 更甚的是，基于本澳道路狭窄的环境，民政总署表示絶大部分的工程无

法同一时间施工，以大大缩短影响路面的时间。大部分只能通过协调，

在不恢复路面的情况下施工，以节省反复开挖及重铺路面的时间。 

按此，若在同一地点有两个 3 个月的工程，一般难以通过协调将工期缩

短到 3 或 4 个月，而是接近 6 个月，节省的只是重复开挖以及恢复路面

的时间。 

为此，撇开欠缺相同地点的明确定义不说，即使把关上能够可切实执行，充

分发挥审批的酌情权并对于两年内重复开挖的工程收取双倍准照费（即准照补偿

金），其所能真正协调到的工程及节省的时间亦未必如市民的期望显著，更何况

在准照审批上存在以下问题：  

                                                      
20

 紧急工程例如抢修因不可预视及具迫切性而无法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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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4 年 9 月开始使用新 GIS 系统后，至 2015 年 12 月仍未将所有过

往的工程数据输入到系统中。 

 审批准照时亦只视施工位置与过往两年内完工的工程相同为重复开挖，

已开工但未完工的工程则不视为重复开挖。 

以上两个问题，在技术上可产生存在与过去两年内重复开挖但仍获发准照且

无需交双倍准照费的漏洞。 

此外，每周协调会议亦没有掌握到已发出准照的清单，主要靠公共事业机构

的自觉性，根据民政总署的要求提出在未来 1 个月开展的工程进行协调，这样既

容易产生遗漏，亦依赖有关公共事业机构的自律。更甚的是，在先取准照后在每

周协调会议协调的情况下，即使有关单位不愿意作出配合，由于已取得准照，已

无法事后收取法例订定的准照补偿金。而实际上亦发生因公共事业机构没有主动

提出工程而引致两年内重复开挖的问题个案21。 

三、 落实协调结果 

每周协调会议上的工程经民政总署协调及交通事务局代表确认交通方面没

有问题后，于每周协调会议便会批准开工及确定开工日期，而工程方可向交通事

务局申请临时交通措施许可。 

然而，每周协调会议并没有产生一个确定开工工程的列表，自然更不会有关

于同一开挖地点各施工单位进场的具体信息（例如在第一项工程施工多少天后由

第二或第三个施工单位进场施工），以确保民政总署的稽查人员核实各施工单位

是否按协调结果落实施工，以达到通过协调减省工程日数的作用。 

以较普遍的协调安排为例，若后续施工的单位出现延误未能马上紧接施工，

则连投入这么多人力物力能节省的反复开挖及重铺路面的时间也未能达成。 

同样地由于部门没有相关的业务数据，因此亦无法衡量通过协调一同施工较

各项工程分开施工所减省的时间及协调的整体成效。 

综合上述，可看到真正能协调的工程不多。再者，由于本澳道路环境所限，协调

的工程基本上亦只能省回少量时间。而行政程序上真真正正作为把关的审批准照及每

周协调会议亦存在漏洞，使理论上余下可通过协调减省时间的项目亦未能把好关。故

此，目前花了很多人力物力的协调机制，未能发挥到政府及市民所期望的作用。  

                                                      
21

 见表五序号 1 及 2，石排湾马路及莲花路两个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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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审计建议 

 短期而言，重新审视准照审批及协调会议的环节，并建立一套完善有效的机

制，以确保在目前的客观环境下减低道路工程对市民的影响。 

 中长期而言，重新审视澳门道路开挖工程的客观环境，通过科学分析就如何

减少道路工程开挖的频率、如何便利减少工程必须的工期日数、甚至从根本

上着手减低开挖路面的需要，从这 3 方面分析目前存在哪些客观限制，并研

究如何从更高层面解决这些问题。 

3.2 道路工程施工进度的监督机制及其执行情况 

根据《民政总署组织架构规章》及《公共地方总规章》，民政总署有责任对在公

共街道及公众地方开挖道路的工程发出准照（包括首次申请及续期申请），并进行有

关的监察。若施工单位超出所批准的工期，民政总署须按第 268/2003 号行政长官批示

所核准之《民政总署的费用、收费及价金表》第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准确收取工程

准照的续期费用22。对于超出所批的工期而未有辨理工程准照续期，根据《公共地方

总规章》第三十六条，民政总署具职权对违法者进行处罚。 

为履行法例所赋予的职责，民政总署把道路工程的监察工作交由道路渠务部辖下

的道路处负责。道路处工程准照审核工作组主要监管工程准照之发出及所批准的工程

日数，而监察实际工程日数及逾期工程的处理，则由道路处坑道工程监管组前线稽查

人员执行，并由稽查职务主管及处长进行监督。 

由于道路工程的施工进度直接影响占用路面的时间，对交通具有重要影响，而本

澳道路工程的施工进度亦一直受市民关注。故此，审计署对民政总署就道路工程施工

进度的监督工作进行审查。审查结果反映有关监督工作有欠完善，具体情况如下： 

3.2.1 审计发现 

民政总署目前对于施工进度的监督，主要涉及三方面的管理环节：其一是设有审

批机制，确保合理控制工程准照上所批准的日数；其二是监察实际工程日数，以掌握

实际情况；最后，对超出所批工程日数的个案作有效处理。然而，在审计过程中观察

到上述三方面的工作环节均出现问题，详见下图，至于详细的审计发现内容则见第

3.2.1.1 点至 3.2.1.3 点：  

                                                      
22

 根据第 268/2003 号行政长官批示所核准之《民政总署的费用、收费及价金表》第十六条第三款，续
期准照之费用依照续期天数每增加 5 日或不足 5 日，费用为首次准照费的 30%。民政总署在 2015

年 8 月呈交建议书，建议重新调整「开挖坑道工程准照」的征收制度及费用。有关建议在 2015 年 9

月获管理委员会同意。相关的第 319/2016 号行政长官批示《民政总署的费用、收费及价金表》在
2016 年 9 月公布，并于 2017 年 1 月 1 日生效。续期准照之费用调升至依照续期天数每增加 3 日或
不足 3 日，费用为首次准照费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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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道路工程工期监督机制方面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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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机制欠缺合理控制工程日数之要素 

 开掘申请无需提供施工及人力资源安排以供部门判断所

申请的工期是否已尽量压缩。 

 部门仅列举审核工程日数所考虑的因素，执行上容易存在

差别，审批文件亦没有分析工期是否合理。 

 工程方办理续期申请，无需提供充足理据说明特殊情况，

且均获批准，而审批文件亦没有批准续期的依据。 

 部门表示为节省行政程序，一直容许工程方在完工后才后

补续期申请（约七成半有续期的抽查个案是在原批准工期

过后才作申请）。 

监察实际工程日数 

 确定开工日期 

 确定不需计入工期的日子 

 审批暂停施工（停工期间不计入

工期） 

 验收／确定完工日期 

没有正式计算工程日数，无法掌握实际情况 

部门没有正式计算工程日数，但稽查人员会自行监察，当

中发现以下问题： 

 就计算工程起始时点方面，稽查人员采用“稽查记录”的开

工日期，非以部门所发出《动工笔录》日期。 

 至于计算完工方面，采用“稽查记录”的完工日期，非以

法定恢复路面原状为准。 

 “稽查记录”作为计算工程日数的重要组成文件，应完整

无误，却存在一些不合理甚至难以解释的记录。 

 按稽查人员采用的基准，在抽查样本中，发现约三成工程

已逾期且没有上报。 

对于超出所批的工程日数（没

有准照下施工）的处理 

 按法例规定，若没有持有效准照

下开工需作出处罚 

未能对超出所批的工程日数作有效处理 

 以上已逾期且没有上报的样本，均没有执行处罚。 

 由于没有申请延期，已逾期个案无需缴交更高的准照续期

费用，更连一般准照费用亦无需缴纳。 

 即使最后作出处罚，由于已完工，只可作一次性 700 澳门

元至 5,000 澳门元的罚款，而不能按法例以每次违法行为计

算罚款。 

审批工程日数 

 开掘申请 

 续期申请（如需） 

（续期准照费用较首次申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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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审批工程日数 

对于开掘申请，工程方须提交申请书及施工图则，在内说明工程地点、坑道长度

及深度、预计施工日期及所需的工程日数23，但无需提供施工及人力资源安排以供部

门判断所申请的工期是否已尽量压缩。 

而审批开掘申请方面，道路处工程准照审核工作组的工程师会就所申请的工期日

数进行分析，判断是否合理，随后交由道路处处长复核及提供意见，再把有关申请交

由道路渠务部部长审核，最后由管理委员会审批。然而，民政总署虽设有《坑道工程

准照审核工作指引》，但其内并没有订明审批工期的具体准则。在 2015 年 10 月开展

审计工作初期，道路处处长曾表示主要按工程师自身经验分析工期的合理性，其后于

2016 年 1 月署方补充了一份文件，其内介绍了工程师判断工期是否合理的六项考虑因

素，包括： 

 开坑深度及长度24； 

 是否为“过街”（即横越马路）之工程； 

 是否配合其他管线公司之道路工程； 

 施工的困难程度； 

 是否为接驳支渠的工程25； 

 是否分段施工。 

然而，民政总署仅列举以上的因素，执行上容易存在较大差别，而且有关因素并

没有包括在上述获道路渠务部道路处处长核准的《指引》内，亦没有经处长或其他权

限实体正式核准。民政总署表示该补充文件是因应审计署查询所整理而成的参考文

件，在整理后亦给予道路处处长及各工程师传阅，作为内部参考。虽然民政总署表示

工程师会结合上述因素及自身经验，判断工期的合理性，但根据工程准照的申请及审

批文件，工程师及道路处处长只会在有关文件上签名，但当中没有分析工期是否合理。 

此外，若然工程方未能按获批的工程日数完成工程，需提交续期申请，但在内只

需说明工程延长日数及简单原因，并无需提供充足理据说明特殊情况。且民政总署表

示由于工程已开展，在以完成工程为前提下，续期申请均会获得批准，亦因此原故，

续期申请的相关文件亦没有记录批准续期的依据。民政总署曾表示工程方应主动于工

程完工前申请准照续期，但抽查结果显示在 25 项有续期的个案中，有 19 项是在原批

                                                      
23

 工程准照上的工期日数是按施工地点能实际工作之天数计算。 
24

 民政总署就开坑深度列举了例子，一般的开坑深度（约 80 厘米至 120 厘米）而言，施工进度约为
每 10 天约 50 米坑道长，故可以作为一基本参考。若准照申请提出于普通行人道上每 10 天只能施
工 20 米至 40 米者，除非有特别理由，可视为“不合理”。 

25
 对接驳支渠的工程，一般而言，每 10 天可完成达 10 米的渠道工程，若申请提出需要 20 天或 30 天
才能完成 10 米长的渠道，又无提供特别的理由，则可视为“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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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工期过后才作申请，其中有 9 项工程甚至是在 2015 年 10 月实地审计工作正式开展

后才办理续期。例如其中一个个案，工程在 2015 年 2 月 10 日已完工，然而，直至 2015

年 12 月 17 日，即完工 10 个月后才提出续期申请，而民政总署在 2016 年 1 月 12 日

才发出有关的续期工程准照。 

民政总署解释，在实务上需续期之工程属较复杂之工程，越接近工程的尾段越能

掌握较准确之工程所需时间。同时，为节省行政程序，故民政总署一直容许工程方在

完工后才后补续期申请。 

3.2.1.2 监察实际工程日数 

工程日数的监管工作是由道路处坑道工程监管组负责，由稽查人员负责日常的巡

查工作。民政总署虽设有两份指引26，对一些工作程序作出了基本规范，但并没有具

体规范巡查工作的执行细节，包括巡查的频率、需观察的具体事项等。 

对于如何监察实际工程日数，所掌握工程会否超出所批的施工日数，民政总署表

示虽然没有正式计算施工日数，但稽查人员会按“稽查记录”自行监察27。稽查人员会

到施工地点巡查以监察施工情况及填写“稽查记录”28，然后每周把施工进展汇总至

《开工情况电子表格》29，职务主管会透过《开工情况电子表格》监督工程进度及续

期状况。然而，审计署注意到《开工情况电子表格》的内容存在不足，不但没有显示

民政总署所指不计入施工日数的信息（例如雨天停工等情况）30，亦没有显示工程的

施工日数及倘有的延误日数，难以让职务主管直接掌握有哪些工程项目已超出所批的

工程日数。 

此外，处长及职务主管亦会依靠稽查人员在每周工作会议上的汇报，掌握各项工

程进度的信息，包括开工、停工及完工状况。而对于稽查人员的巡查工作，职务主管

表示会进行不定期抽查，核实稽查人员有否按时到达工程地点及有关工程的施工状

况。然而，职务主管仅在稽查人员所订的“备查地点”31中选取抽查地点。此外，署

                                                      
26

 两份指引是指《监管工程工作指引》及《监察坑道工程一般技术指引》。 

27
 稽查人员虽然会按“稽查记录”监察工程，但稽查记录没有显示实际施工日数。 

28
 自 2014 年 9 月使用 GIS 系统后，稽查工作需实时于计算机记录，每笔巡查记录的日期更会由计算
机自动生成。 

29
 稽查人员把最新工程的状况填报在《坑道工程开工情况》电子表格 （下简称《开工情况电子表格》）
表内数据报括工程准照编号、工期、开工及完工日期及申请停工和复工数据。 

30
 民政总署订立了 4 种情况可自动获豁免停工申请不计算入施工日数，包括雨天、台风、星期日及公
众假期（包括法定劳工假期）。稽查人员到现场巡查时发现工程方在上述 4 种情况下没有施工，不
会计入施工日数内。施工方亦可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申请停工，而停工时间不计入工期内。
根据 2011 年 4 月使用及于 2015 年 8 月更新的现行《监管工程工作指引》，停工申请需交由处长作
出批准。处长曾表示审批时会考虑申请停工的理由是否合理，例如当停工是由于临时有活动举行、
因配合交通安排而无法施工等不可抗力的因素引致时，会考虑批准；若属于不够人员施工而引致停
工这些非不可抗力事件，则不会批准。 

31
 “备查地点”是指职务主管从中作出抽查的工程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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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表示除了“备查地点”外，稽查人员可任意更改既定的巡查路线及时间，无需预先

通知上级。 

职务主管表示由于工程的数量多及人手不足，无法逐一跟进各项工程进度，亦未

设有复核程序以确定“稽查记录”的真确性，故主要相信稽查人员的工作，以及依靠稽

查人员于每周会议上汇报。同时，亦因上述原故，无论巡查工作的安排，包括订定巡

查频率、时间、地点及“备查地点”，抑或工期的监控，包括工程是否如期施工、不

需计入工期的判断、完工及工程延误的跟进等，全交由稽查人员负责。 

由于民政总署相信稽查人员的工作，故没有设立适当的监管措施。即使稽查人员

会自行计算及监管工程日数，但仍发现以下问题： 

表六：监察实际工程日数的问题现象 

序

号 
主要问题 个案例子 

1 

就计算工程起始时点方面，稽查人员采用“稽查记

录”的开工日期，非以部门所发出《动工笔录》日期32。 

由于“稽查记录”没有详细记录自《动工笔录》发出

后工程方占用路面的情况，所以审计署未能评估没

有按《动工笔录》开工对路面的影响。 

以抽查的一项施工期 7 天之工程为例，按处长的

方法以《动工笔录》日期计算，得出施工日数为

11 天33，工程延误了 4 天。但若以稽查人员自行

记录的开工日期计算，工程没有超出工期。该个

案最终并没有办理续期。 

2 

至于计算完工方面，采用“稽查记录”的完工日期 
34，

非以法定恢复路面原状为准。（根据《公共地方总

规章》第二十四条规定，道路工程准照持有人须在

准照上所定之竣工期内完成工程，并将工程地点恢

复原状，包括漆上地面标线、维修路面等工作。） 

民政总署表示重铺路面后待混凝土凝固或沥青冷却

的期间（部门俗称为“养护期”，视乎所使用的物

料，约 1 至 4 天）一般已没有人施工，即使施工设

备仍未搬离施工现场，上述期间仍不计入施工期内，

所以完成灌入混凝土或沥青的时刻可视为已完 工。 

民政总署亦指监督漆上地面标线是由交通事务局负

责，所以倘有的地面标线漆上与否不会影响完工的

判断。 

 

3 “稽查记录”作为计算工程日数的重要组成文件，应  根据某项工程的“稽查记录”反映，稽查人员

                                                      
32

 民政总署制订了《监管工程工作指引》，但其内并没有清晰订明开工日期的定义，所以处长透过口
头传达，要求稽查人员及职务主管按签署《动工笔录》当日视为开工日期。若工程未能按签发《动
工笔录》当日开展，稽查人员在“稽查记录”上清楚记录原因。然而，职务主管表示，《动工笔录》
获签当日只代表工程方的设施已准备妥当，具备动工的条件，但并不代表可实时施工，所以开工日
期会按稽查人员到现场实际观察到的情况而定。 

33
 实际施工日数已剔除星期日及天雨等民政总署所指不计入施工日数的停工日数。在 2014 年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8 日期间，涉及 10 月 19 日及 10 月 26 日两个星期日，然而由于“稽查记录”上显示 10

月 26 日有人施工的，所以该日会被计入实际施工日数内。另外，审计署翻查地球物理暨气象局的
天气观测数据，显示 2014 年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1 日期间的降雨量均为零。 

34
 民政总署表示，由于灌入混凝土或沥青后一般已没有人施工，故可视为完工。因此，“稽查记录”
的完工日期是稽查人员按灌入混凝土或沥青的时刻而作出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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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主要问题 个案例子 

完整无误，却存在一些不合理甚至难以解释的记录。 记录了 2014 年 6 月其中一个星期六为雨天及

无人施工，因而当天不计作工期日数，但审

查发现有关稽查人员实际上当日休假，并没

有执行巡查工作，而且根据地球物理暨气象

局的资料，当天的降雨量为零35。 

 此外，以地点及时段相近的三项工程为例，

在约半小时内，其中两项工程天气状况的记

录为晴天，有人员施工，但有一项工程所记

录天气状况为雨天，没有人员施工36。 

 某项工程的“稽查记录”反映，稽查人员在

2015 年 1 月 21 日，即工程完工的 3 个月后，

才经计算机系统输入该工程在 2014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14 日的进度记录。另一项于 2014

年 11 月 28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 日期间施工

的工程，在相隔接近一年后，于 2015 年 11

月 6 日才后补填写巡查记录。 

 某项工程的“稽查记录”反映，2014 年 9 月

9 日至 10 月 7 日期间，稽查人员曾有 3 天进

行了巡查，并记录了有关工程的具体工作进

展37。然而，2014 年 12 月 19 日的记录却突

然改为表示该工程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已

完 工38。 

4 

按稽查人员采用的基准，即采用“稽查记录”的开工

日期计算，在抽查样本中，发现约三成工程已逾期

且没有上报。 

审计署抽查了 36 项延误个案，与首次批出的工

期日数比较，分别有 2 至 72 日的延误，总延误

日数达 1,019 日。而当中发现有 11 项工程准照已

逾期，但没有办理续期手续，导致特区政府的收

入损失了 107,160 澳门元39（有关民政总署的说明

及审计署的跟进结果，详见附件四）。 

数据源：整理自民政总署提供的数据。 

3.2.1.3 对于超出所批的工程日数的处理 

若工程未能按工程准照上核准的工期内完成，工程方需要办理续期40。倘工程方

                                                      
35

 地球物理暨气象局网站表示有关气象资料可能未经全部核实，因此仅作参考。 

36
 巡查工作是由同一稽查人员负责，发现稽查人员在 2014 年 6 月 13 日 11 时到镜湖马路巡查，记录
天气状况为晴天。之后在 11 时 20 分巡查镜湖马路另一项工程时，所记录天气状况为雨天，没有人
施工。然而，记录显示 11 时 35 分巡查惠爱街的天气状况又变为晴天，有人施工。 

37
 工作进展顺序为“开挖坑道”、“停工”、“放置管线”、“回填坑道”及“重铺混凝土”。 

38
 “稽查记录”显示“该工程于 25/8/2014 至 26/8/2014 期间开挖维修回填落石屎完工于 27/8/2014”。 

39
 按稽查人员的方式计算各项工程的施工日数（详见第 3.2.1.2 点）。 

40
 根据第 268/2003 号行政长官批示所核准之《民政总署的费用、收费及价金表》第十六条第三款，续
期准照之费用依照续期天数每增加 5 日或不足 5 日，费用为首次准照费的 30%。民政总署在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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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申请续期，引致在没有准照下施工，民政总署应按《公共地方总规章》第三十六

条，对工程方作出处罚。 

倘若出现延误的工程项目，职务主管会指示稽查人员作出处理。稽查人员一般会

以口头或发出《通告》的方式要求工程方办理续期，当中若涉及违法行为，例如在没

有办理续期申请下继续进行工程，会向工程方发出《实况笔录》并转交予署方的法律

部门进行检控处罚41。 

在现行依靠稽查人员主动汇报的机制下，审查发现 11 项已逾期且没有上报的抽

查个案，全部没有依法执行处罚。同时，由于工程方没有申请续期，已逾期个案既无

需缴交更高的准照续期费用，更连一般准照费用亦无需缴纳。即使最后作出处罚，由

于已完工，只可作一次性 700 澳门元至 5,000 澳门元的罚款，而不能按法例以每次违

法行为计算罚款42。 

3.2.2 审计意见  

根据《民政总署组织架构规章》及《公共地方总规章》，道路工程工期的批准（包

括新申请及续期）及监督权限属于民政总署。故此，该署具有职责及义务妥善执行有

关工作，以尽量减低道路工程对道路及市民其他方面的影响。然而，审查发现民政总

署在以下数方面并没有妥善进行把关工作。  

                                                                                                                                                                  
年 8 月呈交建议书，建议重新调整「开挖坑道工程准照」的征收制度及费用。有关建议在 2015 年 9

月获管理委员会同意。相关的第 319/2016 号行政长官批示《民政总署的费用、收费及价金表》在
2016 年 9 月公布，并于 2017 年 1 月 1 日生效。续期准照之费用调升至依照续期天数每增加 3 日或
不足 3 日，费用为首次准照费的 50%。 

41
 而根据民政总署所提供的坑道工程文件，显示 2014 年及 2015 年期间，实际开展的 3,257 项开掘坑
道的工程中，民政总署仅就一项未能按工期完成工程曾发出《实况笔录》并转交予署方的法律部门
进行检控处罚。（民政总署在 2016 年 6 月表示在 2014 年及 2015 年期间因工程准照逾期而发出了 12

份《实况笔录》。经审计署查阅有关《实况笔录》，当中只有 1 份《实况笔录》与开掘坑道工程有关
的，而其余 11 份则分别为临时移走街道上的金属围栏，以及斜切行人道路边石及将行人道的高度
降低的工程，不属开掘坑道的工程范围）。 

42
 根据《公共地方总规章》第三十七条第五款“在缮立实况笔录或控诉书后，如违法者维持或重复有
关不法行为或状况，则视每日新查获的有关不法行为或状况，为一独立违法行为。”故此，若工程
尚未完工，民政总署在作出第一次没有有效准照施工的处罚后，可按实际情况，重复再向工程方作
出相同处罚，直至工程方办理准照续期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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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期日数的审批 

对于工期日数的审批方面，经审计署查询，民政总署制订了 6 项因素供审批

人员考虑，但如何基于这些因素去量化工期，则没有规范及指引，实际执行上主

要按审批人员自身经验作出裁量。有关做法难以确保审批对所有申请者公平，又

无法确保所批出的工期合理。更甚的是，现行规定下申请者只需指出进行什么工

程、需要多少日数，但完全无需交代如人力资源安排、施工方案等信息。须指出

的是，即使同一项工程，在采用不同的人力资源（例如人员的多寡、不同技术能

力）、不同的设备，甚至乎不同的施工方案，均会对工期的长短有着莫大的影响。

而由于欠缺相关数据，署方应无法有效判断工期已尽量压缩，以减低对市民的影

响。而实际上，审批文件内亦未见对工期量化及计算作出任何分析，所以上级亦

无法判断其审批是否合理，更难以证明是否已就缩短工期方面发挥实际把关作用。 

至于工期的续期审批方面，由于计算实际工期时，民政总署已自动豁免例如

天雨及假期等 4 种情况，无需作出申请。而当因其他不可抗力的因素，例如因配

合交通安排而无法施工，施工方又可申请停工，停工时间并不会计入工期内。故

此，正常情况下没有逾期的理由。然而，在现行制度下，署方并无要求申请者需

说明延期的特殊理由；而实际执行上，审批人员则以工程已开工，不论提出多少

天的续期申请均会作出批准。更甚的是，署方以简便程序为由，容许工程完工后

才办理续期43。审计期间即发现 19 个个案于工程完工后才办理续期，以上做法等

同放弃对申请延期的控制。 

虽然按现行法例，续期需提交较高的费用，但实际上有关费用与为遵守所批

的工期日数如期完工而需投入的资源比较，是否合理而具足够阻吓力是相当值得

商榷的。但实际上，审计署所抽查的 36 个超出首次批出工期的个案仍分别有 2

至 72 日的延误，造成的影响达 1,019 日，期间道路交通和公众出行大受影响，实

在令广大居民为相关延误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 

二、实际工期的计算 

就如何监督工程是否按所批工期施工一事，最大问题是署方既没有规范工作

人员需对每项工程的实际施工日数作出正式的计算，而实际上不论人员自用的稽

查工作记录（即“稽查记录”）或上报的《开工情况电子表格》及其他文件均没

有显示实际施工日数，更没有显示实际工期日数的计算。在没有正式计算施工日

数的情况下，署方必然无法对所有超出工期的项目作出处理，更遑论检查工期日

数计算是否正确，以及确认用于计算的“稽查记录”数据是否真实无误。须指出

                                                      
43

 除了所述的严重问题之外，由于工程方没有申请续期，已逾期个案既无需缴交更高的准照续期费用，
更连一般准照费用亦无需缴纳。即使最后作出处罚，由于已完工，只可作一次性的罚款，而不能按
法例以每次违法行为计算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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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稽查记录”是进行实地巡查后的工作记录，也是计算实际施工日数的基

础，故应确保“稽查记录”真实无误。稽查人员应会于进行稽查工作后适时在“稽

查记录”作出记录，尤其自 2014 年 9 月使用新系统后，稽查工作需实时于计算

机记录，每笔巡查记录的日期更会由计算机自动生成。然而，审计署却发现“稽

查记录”有不少令人怀疑的地方，主要例子有： 

1) 按民政总署的处理，星期六属正常施工日需计入工期。有 1 项工程的“稽

查记录”显示，稽查人员于 2014 年 6 月某星期六当天休假，但却于“稽

查记录”内标示当天为雨天及无人施工，故当天不计作工期日数。然而

翻查地球物理暨气象局资料，当天的降雨量为零。 

2) 有一项工程的“稽查记录”，根据计算机生成的日期显示 2014 年 9 月 9

日至 10 月 7 日期间曾有 3 天进行了巡查并作出相关记录，经历开挖坑

道至重铺路面。然而，在 2014 年 12 月 19 日的巡查记录却指出有关工

程实际上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开工并已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完工。 

3) 有些个案的记录表面上并非于巡查当日实时填写，而是相隔一段长时间

后才填写当时的稽查工作情况。例如一项计算机生成日期于 2015 年 11

月 6 日才后补填写巡查记录，指出工程于 2014 年 11 月 28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 日期间施工。 

4) 一项工程的“稽查记录”反映，根据计算机生成的日期，工程于 2014

年 9 月 22 日开工并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完工，超出获批准的 10 日工

期。然而，稽查人员于回复审计署查询时表示“稽查记录”的内容并不

正确，据其个人记忆实际开工日期应为 2014 年 9 月 20 日、完工日期为

2014 年 9 月 29 日，工程没有逾期，但未能解释出错原因及提供任何文

件记录。 

对于以上记录的真正施工情况及时点是否正确方面，固然已无法核实。然而，

必须指出的是，之所以能发现以上第 2 至 4 项个案的事后更改、长时间后才填报、

甚至于审计时声称记录不准确等情况，是由于自 2014 年 9 月起稽查日期是由计

算机自动生成实时记录；反之，在此之前即使出现事后修改或事后填报的情况，

实在难以从手写记录中发觉。为此，对于“稽查记录”是否能完整、准确及真实

反映稽查工作的结果，审计署对此存疑。 

此外，关于工期计算亦有其他问题。对于稽查人员一直以来以自行观察到的

情况记录开工日期，而非以主管要求的《动工笔录》签发当日作为开工日期，反

映没有按规定执行，但由于上级不会复核“稽查记录”，故根本无从得知有关情

况；而在计算完工方面，则采用灌入混凝土或沥青重铺路面的日期，而非以《公

共地方总规章》规定的恢复路面原状为准。此外，上级对于稽查人员有否进行实

地巡查的抽查机制，并非以突击形式进行，而是由稽查人员指定“备查地点”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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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进行抽查。上述情况可反映，稽查工作的具体情况是管理松散执行混乱。 

从以上可见，在署方没有要求且有关人员亦没有计算实际施工日数的情况

下，再加上稽查记录是否可靠令人存疑，署方必然无法识别所有超出所批工期的

个案并作出处理。 

三、对于超出所批工程日数的处理 

而 11 项抽查发现逾期而无作处理的个案中，稽查人员除了 4 项承认逾期，

其余 7 项个案则回复如下： 

 对于其中 3 项已完工超过一年多的工程，实际曾出现停工但当时没有申

请，若扣除停工的日数后不算逾期，只要补办申请即可； 

 有 2 项表示于 2016 年 5 月回复审计署查询时的前一年已停工，直至回

复时仍未复工，但当时没有作出停工申请，亦未能提供文件； 

 有 1 项提供了与“稽查记录”及《开工情况电子表格》不同的开工及完

工日期，并表示按此计算工程没有逾期，但署方未能提供任何文件记录

反映所述的日期属实。 

 此外，余下 1 项既不承认没有续期，亦不作任何解释。 

对于上述的回复，当中有关“稽查记录”的内容并非正确，凭记忆的日期才

是准确一事，实在匪夷所思。而以上 5 个所谓停工的个案，上级不会作检查的“稽

查记录”均有显示停工，但提交上级用以汇报所有开工、停工、完工情况的《开

工情况电子表格》内完全没有反映以上未经申请的停工情况。以上做法的严重性

在于，稽查人员实际上是架空了上级对工程停工的把关。处长曾表示审批时会考

虑理由是否合理，例如当停工是由于临时有活动举行等不可抗力的因素引致时，

会考虑批准；若属于不够人员施工而引致停工，则不会批准。因此，实际情况未

必如稽查人员轻描淡写地说，以上已完工 1年多的工程，只需补回申请即可批准。 

由于已事过境迁，稽查人员已无法向其上级及审计署解释是基于什么原因停

工，更无法提供任何文件说明。以其中一宗存在明显合理怀疑的个案为例，在农

历年公众假期之后的年初五至年初七，稽查人员依然以因农历年假为由，容许有

关工程停工44而不计入工期日数。因此审计署不得不对架空上级的把关，而自行

容许工程方停工的行为提出特别关注。  

                                                      
44

 有关工程的“稽查记录”显示，2015 年 2 月 24 日及 2015 年 2 月 25 日的记录为农历新年停工。然
而，2 月 24 日及 25 日分别是年初六及年初七，已过农历新年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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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谓停工的 5 个个案，均涉及没有获得正式批准停工的问题。按照民政

总署工作指引的规定45，若工程需停工，必须事先获得处长确认批准。 

综观以上，民政总署通过工期审批、准确掌握实际施工日数，以及对逾期工程作

出处理三个工作环节，环环相扣对工程的施工进度进行监督。因此，若以上任何一个

环节出现问题均会令到整个机制无法发挥作用，更何况现时 3个工作环节均出现问题，

根本无法控制工程尽快完成，亦可以说署方并没有好好利用审批与监督机制以及法例

赋予的权力去控制工期。 

以上的问题，肯定导致无法合理压缩实际施工工期，减少对市民的影响。然而，

由于署方一方面没有文件记录相关的分析，另一方面亦没有保留相关数据作出整理，

故此连大致上的日数亦无法量化。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在最初的工期审批无法有效

把关、延期申请任意索取全无节制、无法有效掌握及处理所有逾期个案，加上稽查人

员架空停工审批把关等种种现象，一定程度上确认了市民大众对于进度缓慢、人员甚

少，以至无人开工的情况，并非空穴来风。 

而之所以出现以上的情况，根源是管理问题。署方对以上环节长期放任不管，对

外没有要求所有申请均需提出说明及合理依据，对内亦没有制订标准及指引，更没有

对实际执行作出有效的监察，甚至出现无需计算施工日数及由稽查人员指定上级进行

抽查的地点这不可思议的情况。而由于管理层一直没有正视问题且近乎放任的管理作

风，也导致实际执行出现众多的乱象，例如最严重的是哪些工程属于逾期、哪些不是，

固然是稽查人员“说了算”，甚至出现越权架空的情况。 

3.2.3 审计建议  

 重新审视现行道路工程工期审批及监督实际工期等两方面的运作，制订有效

的机制以确保能有效缩短工期，以达致确保道路工程对市民造成的影响减到

最低。 

  

                                                      
45

 民政总署的《监管工程工作指引》于 2011 年 4 月及 2015 年 8 月更新的版本均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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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 综合评论 

道路是城市的命脉，平坦而畅通的道路可令社会整体运作正常，各项发展井井有

条，也能增加居民生活的幸福感。但当道路阻塞严重，挖路工程遍地开花，反复不定，

无日无之，这些乱象不但影响公众安全和交通畅顺，更会拖慢城市的效率，令居民正

常出行备受困扰，路面亦增添风险和压力。近年本澳的道路工程问题并非某一发展阶

段之阵痛，而是长期存在，随处可见，加上施工人员不足或工期不断延期等情况日见

严重，早为公众所诟病。面对这项影响千家万户的民生议题，再以文过饰非或堆砌数

据来权充跟进显然只属表面功夫，而且于事无补。相关部门反而应以实际行动深入检

讨，认真改善，想方设法以更合理的方式疏导问题，推出切实可行的措施阻止有关情

况蔓延和恶化，让居民确切感受到部门为民解困的决心和诚意。 

随着《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的实施，特区政府正全力集

中于宜居、宜业、宜行、宜游、宜乐城市的建设。在这大前提下，妥善协调道路工程，

避免掘路阻塞交通演变成常态，实为推行上述重要施政目标的基本配套工作。 

根据统计暨普查局数据显示，2016 年本澳土地面积为 30.5 平方公里，人口密度

由 2015 年的每平方公里 21,100 人增至 21,400 人，增幅约 1.9%，为世界人口密度之最。

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因应城市发展而进行道路开挖是无可避免的，但从今次审计的

结果显示，相关部门或小组现行的政策、措施及机制均未能减低掘路对公众的影响，

其执行效果亦极不理想。 

虽然是次审计集中于道路开挖的问题，但从中反映出不少公共部门在落实政策与

履行职责时常见的工作失误。其中，由多个部门组成的“协调小组”会议，表面看来

运作正常，亦有定期开会，但原来除了两个月一次的会议沟通，根本无法产生实质成

果，完全没有体现跨部门合作的协同效应。 

民政总署在审批准照及每周协调会议等工作环节也未能发挥切实的把关作用，导

致大量工程即使已遵循既定流程，但由于民署人员输入工程数据过于缓慢，对于重复

开挖的定义考虑不周存在漏洞等原因，结果依然是协调失效或重复开挖。值得留意的

是，过去几年本澳道路施工问题绝非个别事件，而是遍及各区不规则地进行，占用路

面之严重，影响居民生活之频繁，重复开挖之轻率，堪称世界罕见。相关部门在社会

长年的质疑和抱怨之下，依然我行我素，认为现有制度和工作方式行之有效，强调小

范围的阶段成果而轻视社会整体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既未能正视问题的严重性，亦没

有秉持负责任的态度设法令工期更有效压缩。此外，由于道路工程监管不严，标准不

一，经常需要额外修补，造成各区的路面质量参差，这些问题都已累积多时，部门应

实事求是一并跟进和处理。 

在工程监督方面，民政总署长期放任不管，稽查人员的工作错漏频生，稽查纪录

的人为错误至为明显，关于工期计算更是毫无规范，而事关重大的监督工作竟然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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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稽查人员自行安排和决定，其领导主管对于种种乱象视若无睹，在接受衡工量值

式审计之前并未及时发现问题，更遑论拨乱反正，结果是广大居民经常要额外面对工

程延期所造成的影响，蒙受不必要的折腾。 

部门解决问题的能力和魄力固然是协调道路工程的关键，但是次审计更反映出相

关部门无论是前线人员还是管理阶层均在工作岗位上得过且过，敷衍了事，未能充分

展现服务公众的担当和诚意，于是在不同层面、不同环节都接连出现于理不合的失误

和偏差，令道路工程变成整个社会的沉重负担。这些公职人员理应明白道路不通的严

重后果，但多年来在缩短工期或减少重复开挖等工作上成效不彰，还因为一些难以置

信的人为错误而变相纵容令工期任意延长。 

上述问题的症结除了主事者的承担不足和积极性不强，更突出的状况是漠视自身

工作不善对广大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管理和行事的作风，加强

责任感和执行力，从道路使用者的角度设身处地审视影响公众的情况，加速应对和处

理，即使设立再多的委员会，或者进行旷日持久的讨论，最多也只能起辅助作用，未

必能妥善解决问题。只有从上而下的决心改革，修补漏洞，更新制度，切实执行，才

有机会有效处理问题，令日后道路工程的协调管理工作安排得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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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分： 审计对象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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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部分：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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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协调小组”的成员及负责的相关工作 

 成员 
2009 年成立时各成员 

所负责的相关工作 

2016 年修改协调机制后 

各成员所负责的相关工作 

交
通
高
等
委
员
会
成
员 

交通事务局 

负责协调所有公共道路临时交通

安排，收集及汇总所有路面年度

施工计划，统一发布交通改道

讯 息。 

负责协调所有公共道路临时交通

安排，收集及汇总所有路面年度

施工计划，统一发布交通改道讯

息，监察并汇报道路工程及活动

对交通的影响，确保准照持有人

遵守《施工手册》规定。 

民政总署 
协调自身及三大公司工程、提供

专业意见、协助监察。 

协调自身及各主要公用事业机构

工程、提供专业意见、协助监察。 

土地工务运输局 

除协调自身工程外，还协助于计

划工程范围内之私人发展项目尽

早提交水、电、渠及电讯之申请，

配合相关工程同时铺设或预埋管

线等工作。 

除协调自身工程外，还督促私人

发展项目须提前就工程范围内铺

设或预埋水、电、渠及电讯管线

提交申请。 

治安警察局 提供专业意见及协助执法。 提供专业意见及协助执法。 

海事及水务局 

对涉及港口之交通安排提供专业

意见，特别于一些大活动或大假

期间。 

协调自来水及再生水工程，并提

供专业意见；对涉及港口之交通

安排，特别于一些大活动或大假

期间提供专业意见。 

其
他
政
府
部
门 

地图绘制暨地籍局 
协助更新及维护地理信息系统及

提供专业意见。 

协助更新及维护地理信息系统及

提供专业意见。 

能源业发展办公室 

协调自身工程及提供专业意见，

特别是涉及电力公司及天然气之

工程。 

协调自身工程及提供专业意见，

特别是涉及电力及天然气之

工 程。 

建设发展办公室 协调自身工程及提供专业意见。 协调自身工程及提供专业意见。 

运输基建办公室 协调自身工程及提供专业意见。 协调自身工程及提供专业意见。 

电信管理局注
 

针对通讯设施部分工程提供专业

意见。 

针对通讯设施、尤其铺设管网的

工程提供专业意见。 

特
邀
单
位 

7 间分别提供电、

水、电讯、电视 

及天然气服务的 

公共事业机构 

特邀单位在“协调小组”中没有

订定职责。 

不属小组成员，但“协调小组”

表示仍按旧机制邀请各公共事业

机构参与会议，以及每年仍须向

“协调小组”提交年度工程计划

以作协调之用。 

数据源：交通事务局提供的数据。 

注：于 2017 年 1 月电信管理局并入邮政局，合并后的单位更名为邮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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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民政总署就未有协调一同施工个案的具体回复内容 

序

号 

所属 

街道 

工程

项目 
部门回复 

1 

石
排
湾
马
路 

A 

部门回复 

 工程项目 A 的申请方没有主动提出配合另一项工程，或因交通安排问题上未能

配 合。 

审计署备注 

 每周协调会议所讨论的工程项目由各公共事业机构负责提出，民政总署不会核实

所有相关工程均已被提出没有遗漏，个案反映有关运作模式难以充份掌握各项将

开展的工程以进行协调。 

B 

2 
莲
花
路 

C 

部门回复 

 工程项目 C 的申请方没有主动提出配合另一项工程；工程项目 D 属天然气分配网

工程，因安全理由，一般天然气管埋深应比一般地下管网较深，同时该工程须分

阶段施工，故先由天然气之工程先开展。 

审计署备注 

 每周协调会议所讨论的工程项目由各公共事业机构负责提出，民政总署不会核实

所有相关工程均已被提出没有遗漏，个案反映有关运作模式难以充份掌握各项将

开展的工程以进行协调。 

D 

3 

河
边
新
街 

E 

部门回复 

 工程项目 F 为配合交通事务局之计划进程而施工；另工程项目 E 则配合多方政府

部门之工程及分阶段安排有关工程施工。 

审计署备注 

 由不同部门各自协调，容易导致协调工作分散，增加出现两年内重复开挖的机会。 

F 

4 

东
望
洋
新
街 

G 

部门回复 

 该两项工程均为配合另一项工程一并进行施工，由于有关工程分别于 2014 年及

2015 年因应交通安排分阶段施工，且根据有关工程不同的施工位置(行人道及马路

位置)，其他管线公司工程作出相应的配合。工程项目 H 配合于行人路施工；工程

项目 G 配合于马路进行施工。 

 由于相关稽查人员已离职，故于 2017 年 1 月到访现场进行查察，经检查相关之工

程稽查记录及根据专业判断作出整合，怀疑工程项目 H 的稽查记录数据有误，因

按常理推测有关工程于开挖行人路时已与其他管线工程作配合。 

审计署备注 

 根据民政总署提供的施工图则，反映所指的另一项工程只有于马路施工，并没有

在行人路施工。此外，工程项目 H 的工程图则显示工程于马路的泊车位施工，并

非如部门所述于行人路施工。故有关情况反映部门的回复与文件有异，未能作合

理解释，而部门更表示稽查记录有误，因此无法作出分析。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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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属 

街道 

工程

项目 
部门回复 

5 

青
洲
大
马
路 

I 

部门回复 

 因工程项目 I 在有关工程协调会议上提出及允许须协调配合工程项目 J 一并施工，

但鉴于在交通之安排及实施临时交通措施之时间上未能允许有关工程配合，工程

项目 I 未有条件进场施工，以致最终未能于 2014 年 6 月配合工程项目 J 一并施工。 

审计署备注 

 按民政总署所述的协调机制，若有多间公司表达需在同一地点开展道路工程，不

论谁先提出施工要求，均需要等待各有意施工单位准备妥当，才会批准开工。但

上述情况反映未有按有关机制进行协调。 

J 

6 

路
凼
连
贯
公
路 

K 

部门回复 

 由于工程项目 K 涉及交通上之安排，故未能作出一并施工。 

审计署备注 

 按民政总署所述的协调机制，若有多间公司表达需在同一地点开展道路工程，不

论谁先提出施工要求，均需要等待各有意施工单位准备妥当，才会批准开工。但

上述情况反映未有按有关机制进行协调。 

L 

7 

南
湾
大
马
路 

M 

部门回复 

 工程项目 M 因涉及大范围开挖，须要一整段管线进行更换，非单一位置之开挖可

完成之工程，故未能配合工程项目 N 之开挖过街位置工程。 

审计署备注 

 部门回复指出大型工程无法协调小型工程施工，但没有解释为何没有以小型工程

配合协调大型工程一同施工，而实际上小型工程理应更容易配合大型工程施工。 

N 

8 

体
育
馆
大
马
路 

O 

部门回复 

 因工程项目 P 配合政府轻轨地盘之工程迁移有关水管位置，且开挖位置只涉及小

范围开挖；对于工程项目 O 之大面积的整段开挖上，非单一位置开挖可完成之工

程，故难以作出配合施工。 

审计署备注 

 部门回复指出大型工程无法协调小型工程施工，但没有解释为何没有以小型工程

配合协调大型工程一同施工，而实际上小型工程理应更容易配合大型工程施工。 

P 

9 

劳
动
节
大
马
路

注 

Q 

部门回复 

 由于稽查记录内没有记载，相关稽查人员已经离职，故推断该两项工程的工程性

质相同，所以有关重复的部分应该是有其中一项工程没有进行施工。 

审计署备注 

 协调工作应在施工前进行，故以实际施工没有重复作为未能协调的理由并不合理。

若以动工后重迭的位置没有施作来避免重复开挖，将失却事前协调工作的实际意

义。此外，两项工程的申请方属同一间公共事业机构，应可将协调工作做得更好。

再者，部门亦未能提供数据支持其解释。 

R 

数据源：整理自民政总署提供的数据。 

注： 相关道路工程施工位置较广，涵盖不同街道，劳动节大马路属准照及工程图则上所显示的其中一条施工街
道，但个案所指的重复开挖具体位置为黑沙环新街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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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未有协调一同施工个案的位置情况 

个案序号 1 – 石排湾马路 

 

数据源：整理自民政总署提供的工程图则及准照相关数据。 

个案序号 2 – 莲花路 

 

数据源：整理自民政总署提供的工程图则及准照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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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序号 3 – 河边新街 

 

数据源：整理自民政总署提供的工程图则及准照相关数据。 

个案序号 4 – 东望洋新街 

 

数据源：整理自民政总署提供的工程图则及准照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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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序号 5 – 青洲大马路 

 

数据源：整理自民政总署提供的工程图则及准照相关数据。 

个案序号 6 – 路凼连贯公路 

 

数据源：整理自民政总署提供的工程图则及准照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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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序号 7 – 南湾大马路 

 

数据源：整理自民政总署提供的工程图则及准照相关数据。 

个案序号 8 – 体育馆大马路 

 

数据源：整理自民政总署提供的工程图则及准照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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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序号 9 – 劳动节大马路 

 

数据源：整理自民政总署提供的工程图则及准照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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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工程准照续期相关问题、民政总署的说明及审计署的跟进结果 

序

号 

有否 

续期 

问题 

情况 

问题样

本数目 
民政总署的说明及审计署的跟进结果 

1 

没有 

续期 

工程准

照已过

期，但

没有办

理续期 

11   4 项民政总署认同“工程超出工期、欠续期”。 

 其中 2项民政总署回复稽查人员表示为《开工情况电子表格》

上“完工日期”填写错误，实际上 2 项工程分别于 2015 年 1

月 5 日及 2014 年 7 月停工
注 1
，至 2016 年 5 月仍未复工，由

于尚在停工的阶段未完成，所以无需办理续期。 

然而，署方截至 2016 年 5 月仍未能提供有关的停工申请

文 件。 

 有 1 项工程根据“稽查记录”于 2014 年 9 月 22 日开工并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完工，超出获批准的 10 日工期。然而，

民政总署提供了由稽查人员回复的开工及完工日期，分别为

2014 年 9 月 20 日及 2014 年 9 月 29 日。有关日期与“稽查记

录”及《开工情况电子表格》的开工日期及完工日期不同，

并表示实际施工日数没有超出工程准照所订的工期，但未能

提供任何文件记录反映其所述的日期属实。 

 有 1 项工程没有任何解释。 

 有 3 项工程民政总署回复稽查人员表示实际已完工，施工期

间曾出现停工，只是工程方欠缺提交正式的停工复工申请文

件
注１

。若工程方后补停工复工申请文件即可，而扣除停工时

间后，实际施工日期没有超出工期。 

然而，虽然该 3 项工程已完成，其中 2 项工程早在 2014 年

10 月已完工而余下一项于 2015 年 4 月完工
注 2
，但署方截至

2016 年 5 月，即完工超过一年以上，仍未能提供有关停工复

工申请文件。 

由此可见，民政总署除了未能提供解释文件外，亦反映该署

未有切实执行其所订定的准则，即工程方必须正式提交停工

申请及经批准后，有关的停工日数才不会计入施工日数内。 

2 

有续

期 

完工后

才进行

续期申

请 

19  民政总署表示一般情况下会要求工程方在原准照到期前提

交续期申请。然而，为避免预计工程日数不准确而出现需多

次续期的情况，实际操作上往往会待整项工程完结后，才补

办续期手续。 

数据源：整理自民政总署提供的数据。 

注 1： 在 5 个有关停工的个案中，提交上级用以汇报所有开工、停工、完工情况的《开工情况电子表格》完全
没有反映未经申请的停工情况。 

注 2： 须指出于 2015 年 4 月完工的工程，在其“稽查记录”亦显示，稽查人员记录了有关工程于农历年初六（2015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二）至年初七（2015 年 2 月 25 日星期三）因农历年假而停工，农历年初五（2015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一）则没有任何记录。然而，农历年初五至年初七并非公众假期，同时亦没有任何停工申请
文件。 






